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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法律咨询，或者专业指点，或者
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请与律师热
线：0632——3330625联系，专业律师将免费
为您解答并在每周二《律师周刊》刊出。

目前，借贷纠纷案件呈现“高发
态势”。那么,借贷纠纷风险主要体
现在哪些方面?该如何防范呢？

●借款主体风险
借款主体风险，即借钱的企业

或者个人欠缺偿还能力。
有些人将钱借给单位，但债务

人无任何实体和业务，并没有还款
能力。出借人往往看中单位的注册
资本高，而实际上，很多单位的注册
资本都是虚假注册，也就是所谓的
皮包公司。

在自然人借款的时候，一些人
通过朋友、熟人介绍，就轻易相信，
将大量现金外借，一旦发生不还款
的情况，连对方的基本信息都不知
道，即使想打官司，连起诉的人名都
弄不清楚，只能吃哑巴亏。

针对这种类型的借贷，首先要
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信息，如果有
家庭的个人进行贷款，还需要夫妻
双方同时在借条上签字。

●借款金额风险
1、借条上大小写不一致。
在金额大小写的书写上，一定

要核实，并确保一致。此外，在借条
上，一些书写不规范，也容易产生歧
义。以前就有一个案子，张某从许某
那里借款 10 万元，还款时，张某就
在借条上写上“还欠款 7万元”，事
后，等张某再去归还剩余 3万元时，
对方却不认账了，以张某在欠条上
书写的意思是“还欠他 7万元”，将
张某告上法庭。

2、有汇款证明，没借条。
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往

往要求债权人提供借条借据以及汇
款证明。因此，当事人要确保借款证
据的完整。

如果只有汇款凭证没有借款借
据，一旦债务人不偿还，债权人起诉
到法院，主张有时很难得到法院的
支持，因为汇款有很多的解释。

3、有借条，却没有汇款证明。
有些人习惯出借现金，因而没

有转账汇款的凭据。一旦发生纠纷，
同样很难说得清。

4、借大量现金，无人证。
在进行现金借款时，要找两个

以上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进行见证，
以防债务人耍赖。也可以采取照相
或者录像的方式，把借款的过程记
录下来留证据。

5、在借款本金中直接扣除利
息。

对于那些提前从本金中扣除利
息的，在实际的审理中，只能按照实
际出借的金额进行计算。

6、书写的借据上，借条与落款
之间，有很大的空白。

借条上的空白也存在很大的风
险。在借款人已经签名的情况下，对
方可以将实际的少量借款数额撕
掉，再在借条的空白处重新进行书
写借款金额，对金额进行篡改。

●还款风险
1、利息风险。
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民间借

贷的利息如果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
率的四倍，就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2、利息隐藏在本金中。
比如，一个人借给对方 10 万

元，利息是 2万元，那么他主张权利
时，要求对方归还 12 万元的本金，
就无法提供证据。

3、将利息体现成其他形式。
孙某是债权人，为了获得高额

利息，他和对方签订了一份虚假的
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他将一个工程
机械设备租给对方，租金为 5万元。
可诉讼的过程中，对方声称，他从未
租用过这套所谓的设备。因此，这个
合同内容无实际存在和对价交付，

孙某的主张得不到支持。
4、打款前要走借条。
去年，曾经一名还款人以看看

借条为由，将借条一口吞进了肚子
里，经债权人一番吓唬，才承认了借
款的事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债务
人分多次还款，既不要回欠条，也未
让对方打收条，如果对方失信，很可
能进行重复主张权利。

●担保风险
1、无效抵押。
一些人在借钱给对方时，习惯

性将对方的房产证、土地证押在自
己的手里，将这种形式理解为担保。
而实际上，未到房产部门进行抵押
登记，就存在风险。

2、质押风险。
一些债务人会将车辆抵押给债

权人。而这个车辆很可能在之前已
经抵押过，作为债权人，需要到车管
所核实，如果抵押在前，质押在后，
质押就是无效的。

3、保证担保。
这是一种常见的担保形式，以

保人的形式进行担保。但往往由
于未和保人明确约定担保期限，
一旦债务人未按约定偿还，债
权人在向债务人追偿，而债务
人又无力偿还时，担保人已经
由于过了担保期而免
除了责任。另外，在
选择担保人时，也一
定要了解清楚担保人
的财力。

民间借贷风险高 借贷双方须谨慎
■孟洪祥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情况下的案
件在现实审判实践中也不少见，如
何进行处理，我们发现相类同的案
件的裁判标准不太统一，不同地区
的法院和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对此
认识也不完全一致，最终导致相似
的案件，判决结果的不同，急需对
该类情况作一个统一规范。

动产质押权只能存在于可以转
移的动产之上，抵押权与质权并存
限于同一动产上。《担保法解释》
第七十九条规定，同一财产法定登
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
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该条规定的

“法定登记的抵押权”是指《担保
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所规
定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的财产，
主要包括：航空器、船舶、车辆、
企业的设备和其他动产，且抵押合
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由以上规定
可以看出，担保对抵押权与质权并
存时的规定是：“法定登记”的动
产抵押权（如车辆、设备等动产）
优先于质权。

《物权法》 第一百八十条规
定，对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
的动产中可以抵押的设备、原材
料、半成品、产品和交通运输工具
等。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以上财
产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

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
立，未以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
人。这一规定，否定了担保法的

“法定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物权
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
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

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
为，质押与抵押同时成立时，由于
质权人占有担保物，根据“在同等
条件下，占有人的地位优先于对
方”的原则，其权利优先于抵押权
人。另一种观点认为，同一物上存
在抵押与质押的情况，应根据成立
在先原则，由先成立的抵押或质押
优先受偿。《担保法》司法解释第
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同一财产法定
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
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但对没有
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的冲突没有规
定，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
进行判断作出不同的处理。

两优先权相遇并存的使用原
则；第一《担保法》司法解释确定
的“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优先于质
权”的规定在物权法生效后，设定
抵押权动产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
时即有效设立，登记只是决定其是
否有对抗善意第三人效力的因素，
采取的是自愿登记的原则。第二、
经过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与质权并存
时，按照抵押登记与质物交付的时
间先后，确定实现债权的顺序。第
三、动产抵押权未以登记的，不具
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因为对

于动产来说，即使其设立于抵押权
在前，也不能对抗质权。所以，质
权优先于未登记的抵押权。

现举例说明，甲借给乙 10 万
元，乙为了确保还款向甲提供自己
所有的轿车作为担保并办理了抵押
登记。因此，甲对乙的小轿车享有
抵押权，甲是抵押权人。但甲并不
占有该车辆，乙仍然对该车辆享有
使用权和占有权。而后，不久乙又
向丙借款 20 万元，乙为确保丙的
债权清偿，并将该车辆质押给丙，
结果乙的两笔借款均已到期未予清
偿，这时如果出现纠纷，甲和丙则
存在两种并存的优先权，即甲所享
有的抵押优先受享权和丙享有的质
押优先受享权，如果甲和丙一方或
同时诉诸于法院，法院如何分配和
处理两种优先权之争，这时虽然都
具有超越一般债的优先受偿权，但
由于该抵押权是一个经过了办理抵
押登记的抵押权，且抵押权在先。
虽然丙实际占有该轿车但并不能优
先甲的抵押权，故甲享有优先受享
权。

此时，该抵押权优先于质权而
优先受享。但上例中如果甲对乙的
抵押车辆未办理抵押登记，则不能
对抗善意第三人，故不能优先于丙
的质押权，这时丙则
可以以质权的优先权
进行优先受享。所
以，丙的质押权优先
甲的抵押权。

抵押权与质权竞合如何处理
■韩德东
■市中区人民法院

几年前父母用我的名义，动
用我的公积金买了一套房子并登
记在我名下，但我并没有出过钱。

父亲最近和张某有经济纠
纷，张某称已得知该处房产是我
父母出资购买，并仍在不断归还
贷款，因此如果父亲不还钱，他就
要去法院申请查封甚至拍卖这处
房产。

请问律师，这处在我名下的
房产，法院能否进行查封甚至拍
卖？ ——顾先生

山东善国律师事务所 杨亚杰
依据我国《物权法》的有关

规定，这处房产既然登记在顾先
生的名下，就应当属于顾先生的
财产，人民法院一般不会进行查
封。

除非张某提出有效的证据，
证明顾先生父母系故意转移财产
逃避债务，才可以要求法院撤销
顾先生父母对他赠与房产的行
为，进而才可要求进行查封和拍
卖。

父母出资购房 法院能否查封

我们小区是多层的商品房，
两栋楼之间的距离约 15 米，开
发商在这块空地上两边各划出5
米当停车位，中间余下的部分做
为通道。购房合同上没有提到停
车位的权属问题，这些车位平时
都由物业公司安排出租及临时停
放，但物业公司并没有妥善管
理，很多小区外的车辆将这里当
做了停车场。

请问律师，停车位是否有产
权？产权应归谁所有？——赵先生

山东善国律师事务所 杨亚杰
在实践中，车位的权利状况

通常有三种情况。

一是可以取得产权登记的车
位，一般是地下车库的车位，业主
向开发商购买车位后可以取得产
权登记。

二是产权属于开发商或者物
业公司等主体的区域，设置车位
后出售或出租给业主，此时业主
可取得专有的使用权。

三是利用小区公共区域设置
的车位，原则上来说物业公司无
权将车位出售或者出租给特定业
主，小区业主享有平等的使用权。

赵先生所询问的车位似乎应
属于第三种情况，这些车位本身
是没有产权的。

小区停车混乱 车位归谁所有

我和丈夫领结婚证只有 3
年，但实际办酒结婚已有5年，亲
戚朋友都可证明。现在丈夫要和
我离婚，可是我们领取结婚证之
前所买的一套住房，他说属于他
的个人财产，不肯分给我一半。

请问律师，如果可以证明当
时已经办酒结婚并且共同生活，
该处房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 ——汪女士

山东善国律师事务所 杨亚杰
根据我国《婚姻法》及有关

司法解释规定，1994 年 2 月 1 日
以后便不再承认事实婚，就是说
结婚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
记，没有登记的就不是合法夫妻，
而民间办酒结婚并不发生法律效
力。

因此，这处房子尽管是汪女
士和丈夫办酒结婚后购买的，但
仍属于购房一方的个人财产。

因为他们当时并未成为法律
意义上的夫妻，也就没有所谓“夫
妻共同财产”。

夫妻财产争议 咨询相关问题

张某和前妻有一个女儿，离
婚后随前妻生活。后来张某再
婚，又有了一个儿子。

张某去年患了重病，他自己
写了一份遗嘱，写明妻子和儿子
继承一处房产，女儿继承另一处
房产。他向家人告知了遗嘱内
容，并将遗嘱交由好友保管。

请问律师，由于该遗嘱只提
及了房产的继承问题，那么遗嘱

未 提 及 的 财 产 将 来 如 何 处 理
呢？ ——薛先生

山东善国律师事务所 杨亚杰
如张某死亡时，其处分房

产的遗嘱有效，而没有对其
他财产作出处理的话，张某
的其他合法个人财产，应由
张某再婚的妻子、张某的儿
子、张某的女儿按照法定继
承的份额共同继承。

遗嘱安排房产 剩余财产咋办

我在目前的公司工作已经6
年，最近一次续签的是 2 年的劳
动合同，下个月合同期满，公司表
示不再和我续签合同。请问律
师，我的离职补偿金是应当按照
6 年工龄计算？还是按2 年的劳
动合同期计算？ ——萧先生

山东善国律师事务所 杨亚杰
萧先生所在的公司应按照 6

年的标准支付补偿金，经济补偿
金是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
的年限计算的，每满一年支
付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补偿
金，此处的“每
满一年”不是指
最近一次合同的期
限，而是在企业工
作的全部年限。

合同即将届满 是否经济补偿

我丈夫近来迷上了赌博，而
且赌得越来越厉害，在外面欠了
不少赌债。

请问律师，如果我跟他离婚
的话，能否不承认他对外欠下的
那些赌债？ ——谭女士

山东善国律师事务所 杨亚杰
谭女士丈夫欠下的赌债应当

属于其个人债务，并不需要谭女
士来共同承担。

而且赌债属于不法债务，在
法律上不受保护。

丈夫迷恋赌博 赌债由谁承担


